
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長榮大學學生「急難救助金」申請表 

申請

人資

料 

系  級  學  制 □大學部  □研究所  □進修學士班 

姓  名  學  號  行動電話  

家用電話  

◎家庭狀況含兄弟姊妹、同居之祖父母：就業單位及就讀學校務必填寫清楚，否則不予評估。 

稱謂 姓名 
存

歿 

年

齡 
身分證字號 

健康狀況 
就業單位或就讀學校 每月收入 

正常 疾病 殘障 

父          

母          

本人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◎ 概述遭遇急難之「時間」、「地點」及事實經過和事件發生後對家庭經濟與就學影響情形說明： 

 （約 150~200字） 

 

 

 

 
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家住宅狀況 
□ 自宅（無貸款）                □自宅（貸款              元/月） 

□ 租屋（房租         元/月）    □借屋    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利資源現況 
□ 學校仁愛基金補助：＄                □ 公所急難救助：＄               

□ 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：＄              □ 其他社會資源：＄               

附

繳

證

件 

□ 全家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（必備）  

□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     

□ 重大傷病證明（健保局民眾通知單）        

□ 死亡證明書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診斷證明書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□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

□ 醫療或喪葬單據影本 

□ 父、母、學生共 3人近一年所得、財產清單 (逕洽各地國

稅局） 
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申請 

○1 導師意見 ○2 系主任意見 承辦人 
 

 

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□評估表 (詳見附件)    

 

○3 生 活 輔 導 組 初 審 學 務 長 審 核 校  長  批 示 

符合審查標準         項 

擬請同意由 

□長大急難救助金 

□魏和德先生重大急難救助金 

核發：新臺幣          元 

個案情狀特殊得提高救助金

額為新台幣          元 

 

 注意事項與說明 
1. 填寫本申請表辦理相關申請作業時，視同您已同意本校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；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
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規定辦理。相關之告知事項請參閱本校網站http://www.cjcu.edu.tw/pims 
2.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連絡方式：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；電話：06-2785123#1049；信箱：lifeplan@mail.cjcu.edu.tw 

 

http://www.cjcu.edu.tw/pims
mailto:lifeplan@mail.cjcu.edu.tw

